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莊政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謝孟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

53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1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莊政諠明知其負債累累，無資力可清償對乙○○之借款，且

實際上並無與建商洽談可於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俗稱

「小蜜蜂」)之事實，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

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0月23日起，隱瞞自己無力清償

借款之財務狀況，並向黃馨嫻佯稱打算在工地開設移動式福

利社以營利等語，營造其有還款能力之假象，而向乙○○借

款，並應允於借款之下月起，每月返還乙○○新臺幣（下

同）25,000元，致乙○○陷於錯誤，而於111年10月26日9時

3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號板信商業銀行旁交付

35萬元予莊政諠，再於同年11月1日18時6分許，在高雄市○

○區○○○路00號8樓之9莊政諠租屋處內，交付42萬元予莊

政諠，莊政諠並簽發面額35,000元、45,000元之本票各10張

以取信乙○○。詎莊政諠取得前揭款項後，僅假意返還乙○

○75,000元，以拖延掩飾其犯行，餘款則均用以其私人花用

及償債。嗣因黃馨嫻察覺有異，經報警處理而查知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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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

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

有明文。本判決後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已經當事人及辯護人同意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107頁以

下)，是其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

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亦經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無

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適當，均

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固承認有於上開時間向告訴人貸得上開款項，且僅償還

7萬5千元，但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其與告訴人間為借貸

關係，並未施用詐術，亦無不法所有意圖，其嗣後無法依約

償還欠款，是因為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以致其無法依照規

劃進行並償還欠款等語。

　㈡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以打算在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以營利

為由，向告訴人貸得上開款項，並約定上述償還計畫，然嗣

後僅償還75000元等情，除為被告所承認外，亦經告訴人歷

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指證明確，此外並有告訴人與被

告之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13-25頁、偵卷第27-55頁、外放

資料卷第1-26頁)、被告簽發之本票照片及影本(警卷第27-4

1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司票字第4267號、108年度司

促字第14628、15697、15491、22231號、104年度司促字第4

2429號裁定(原審外放資料卷第27-33頁)在卷可證，此部分

事實應可認定。

　㈢故本案所應審究者為，被告是否自始即無開設工地福利社之

能力與計畫，亦無意依照上開約定償還借款，而有對告訴人

施用上開詐術，並對於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具不法所有之意

圖？經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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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被告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供稱：「我當時確實有說

我要投資工地福利社」、「我和告訴人借款後，約定自111

年11月起，每個月11日還款12,000元，每月26日還款13,000

元，每月共還款25,000元，直到還清為止。我有在111年11

月、12月及112年1月共還款75,000元給告訴人，其他部份我

當作生活費用和還之前欠的債務全部花光了。後來福利社沒

有開成，我那時候手機也壞掉，所以就沒有跟告訴人聯繫

了」(警卷第2-3頁)、「我在左營一處工地做板模，我有跟

老闆李友正說我想在工地開福利社，他說要幫我跟建設公司

說，我就在等李友正的回復，但後來當地里長就先進去工地

開了福利社，我就沒有開成」「我把錢花掉了，我本身沒有

資金，且有債務100多萬元」(偵卷第21-24頁)」、「我跟告

訴人借80萬，要還款115萬，利息是35萬。當時工地在開挖

而已，還不能進場開福利社，李友正說要幫我問看看建設公

司，他還沒有回復我可不可以開福利社前，我就先向告訴人

借錢了，當時並沒有談好可以開工地福利社，我有跟告訴人

約定借款下個月就開始還錢，但最後福利社沒有開，錢我還

私人債務了」等語(原審卷第25、26、28、77-78、81-83

頁)。供承確有以「要投資工地福利社」為由向告訴人貸

款，並約定每月償還告訴人25000元，嗣後並未依約開設福

利社，卻將借到的款項用以償還自己另外的債務及生活花費

等情。

　⒉被告與告訴人之微信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有於111年10月23

日起，陸續向告訴人稱：「投資我吧」、「保證準時還

款」、「妳可以用機車幫我貸款」、「每個月我會存進去然

後在跟你說繳完了」、「反正就是給我35」、「妳幫忙的也

會多一點點給你」等語，當告訴人問被告：「貸款是福利社

的是嗎?」、被告則回答：「嗯啊」、「剛開始要進很多東

西」、「一開始肯定花錢」，告訴人又問：「你身上的錢應

該夠你再開一個福利社的，為什麼你還需要再貸款去借」

時，被告則答：「這樣我就不能放款了阿，而且我們老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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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會周轉」等語，又向告訴人表示：「我以前玩銀行的所

以都有資源」、「我以前賭博也是這樣，但我還是靠自己把

全部結束掉，就是處理掉」、「妳去辦勞保貸款把遠東清

掉，剩餘的給我使用我每個月繳」等語(偵卷第27、29-31、

33、36、37、45、49、51、53頁)。可見一再向告訴人強

調，其確實打算投資福利社，且向告訴人增貸是因為「一開

始要進很多東西，很花錢」，但始終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證明

確有開設之計畫（於原審審理期日供稱「我沒有證據可以證

明我跟告訴人借錢時，有要經營福利社」等語，原審卷第82

頁），甚至於確定無法開設福利社後，仍不歸還所借款項，

卻將該款項花用殆盡，可見其向告訴人稱要開設福利社等語

不實，而屬詐術，且對於所借貸之款項具不法所有意圖。

　3.被告於明知無法開設福利社，且已經將向告訴人借得之款項

花用殆盡後，仍持續向告訴人誆稱「還沒有開，要去別的建

設公司工地開設」等語（原審卷第29頁、第83頁），然此辯

解已與告訴人於上開準備程序中所稱「被告從來沒有告訴我

他沒有開福利社，甚至在11至12月還要求我繼續借錢給他」

等語（同上卷第32頁）不合；且被告既然早就將告訴人所出

借之款項用以償還欠款，顯然更無能力另覓地點開設福利

社，卻仍向告訴人誆稱持續另覓地點中，顯然是以另一個謊

言拖延告訴人的催討，益徵其自始就不打算以向告訴人貸得

之款項開設福利社，也無償還欠款之計畫，對於該借款具不

法所有意圖。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無可信，其確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

之意圖，向告訴人施用上開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

財物，其詐欺取財犯行可以認定。

　㈤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以邀約告訴人「投資」被告開設福利

社之方式，對告訴人施行詐術，惟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

稱：我跟被告是單純約定被告每月需要固定還我多少錢，被

告每月要給我25,000元，全部要還我115萬元為止。我沒有

要多賺被告的錢，我有拿到115萬元，其他該賺的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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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不關我的事。我所謂投資被告，類似是把錢借給被告，

讓他去做事業的意思，我們也有約定要寫借據，但最後沒有

寫，我借款給被告時，認知上就是被告要分期把這兩筆錢還

我等語(原審卷第57、63、66、70-71頁)，可知告訴人交付

款項給被告後，並非與被告約定依據投資事業之賺賠情形給

予獲利，而係被告於取得款項後之下月起，即每月返還固定

款項至還清約定之數額為止，其餘盈虧均與告訴人無關，顯

非向被告投資營利，公訴意旨此部分主張尚乏依據，無從採

認，惟此部分不影響本院上開對被告犯詐欺取財罪之認定，

併予敘明。

三、論罪：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其

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犯意，兩次對告訴人施行詐術，其兩行

為間之獨立性薄弱，且是侵害同一法益，在刑法評價上，以

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

一接續犯即足。　　

四、維持原判決及被告上訴不可採之理由：　　 　　　　

　㈠原判決認被告事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並就被

告所為本案犯行之量刑及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⒈就科刑部分：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朋友關係，被告竟利用告

訴人對其之信任，以上開方式詐騙告訴人，使告訴人向他人

貸款而交付財物，造成告訴人財產上之鉅額損失及背負債

務，並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侵害法益之程度；被

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亦未曾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

不佳；被告無其他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可佐；復兼衡被告於自述為高中畢業、原從事板模工，

月收入約4萬元、離婚，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本院卷第143

-14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

　⒉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詐騙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交付

之財物金額為77萬元，而被告迄今僅返還告訴人75,000元

（本院卷第141頁被告與告訴人之一致陳述），尚有695,000

元未返還告訴人(計算式：35萬元+42萬元-75,000元=6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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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是被告上開695,000元之犯罪所得，仍應依法宣告沒

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㈡經核原判決業已詳予說明認定被告犯罪所憑證據及論述理

由，所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

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

亦未濫用其職權，而屬妥適，暨關於沒收之諭知及說明亦均

無不合，被告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行，並無理由，其上訴應

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李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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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莊政諠




選任辯護人  謝孟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53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1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莊政諠明知其負債累累，無資力可清償對乙○○之借款，且實際上並無與建商洽談可於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俗稱「小蜜蜂」)之事實，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0月23日起，隱瞞自己無力清償借款之財務狀況，並向黃馨嫻佯稱打算在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以營利等語，營造其有還款能力之假象，而向乙○○借款，並應允於借款之下月起，每月返還乙○○新臺幣（下同）25,000元，致乙○○陷於錯誤，而於111年10月26日9時3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號板信商業銀行旁交付35萬元予莊政諠，再於同年11月1日18時6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號8樓之9莊政諠租屋處內，交付42萬元予莊政諠，莊政諠並簽發面額35,000元、45,000元之本票各10張以取信乙○○。詎莊政諠取得前揭款項後，僅假意返還乙○○75,000元，以拖延掩飾其犯行，餘款則均用以其私人花用及償債。嗣因黃馨嫻察覺有異，經報警處理而查知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後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已經當事人及辯護人同意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107頁以下)，是其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亦經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無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適當，均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固承認有於上開時間向告訴人貸得上開款項，且僅償還7萬5千元，但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其與告訴人間為借貸關係，並未施用詐術，亦無不法所有意圖，其嗣後無法依約償還欠款，是因為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以致其無法依照規劃進行並償還欠款等語。
　㈡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以打算在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以營利為由，向告訴人貸得上開款項，並約定上述償還計畫，然嗣後僅償還75000元等情，除為被告所承認外，亦經告訴人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指證明確，此外並有告訴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13-25頁、偵卷第27-55頁、外放資料卷第1-26頁)、被告簽發之本票照片及影本(警卷第27-41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司票字第4267號、108年度司促字第14628、15697、15491、22231號、104年度司促字第42429號裁定(原審外放資料卷第27-33頁)在卷可證，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㈢故本案所應審究者為，被告是否自始即無開設工地福利社之能力與計畫，亦無意依照上開約定償還借款，而有對告訴人施用上開詐術，並對於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具不法所有之意 圖？經查：
　⒈被告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供稱：「我當時確實有說我要投資工地福利社」、「我和告訴人借款後，約定自111年11月起，每個月11日還款12,000元，每月26日還款13,000元，每月共還款25,000元，直到還清為止。我有在111年11月、12月及112年1月共還款75,000元給告訴人，其他部份我當作生活費用和還之前欠的債務全部花光了。後來福利社沒有開成，我那時候手機也壞掉，所以就沒有跟告訴人聯繫了」(警卷第2-3頁)、「我在左營一處工地做板模，我有跟老闆李友正說我想在工地開福利社，他說要幫我跟建設公司說，我就在等李友正的回復，但後來當地里長就先進去工地開了福利社，我就沒有開成」「我把錢花掉了，我本身沒有資金，且有債務100多萬元」(偵卷第21-24頁)」、「我跟告訴人借80萬，要還款115萬，利息是35萬。當時工地在開挖而已，還不能進場開福利社，李友正說要幫我問看看建設公司，他還沒有回復我可不可以開福利社前，我就先向告訴人借錢了，當時並沒有談好可以開工地福利社，我有跟告訴人約定借款下個月就開始還錢，但最後福利社沒有開，錢我還私人債務了」等語(原審卷第25、26、28、77-78、81-83頁)。供承確有以「要投資工地福利社」為由向告訴人貸款，並約定每月償還告訴人25000元，嗣後並未依約開設福利社，卻將借到的款項用以償還自己另外的債務及生活花費等情。
　⒉被告與告訴人之微信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有於111年10月23日起，陸續向告訴人稱：「投資我吧」、「保證準時還款」、「妳可以用機車幫我貸款」、「每個月我會存進去然後在跟你說繳完了」、「反正就是給我35」、「妳幫忙的也會多一點點給你」等語，當告訴人問被告：「貸款是福利社的是嗎?」、被告則回答：「嗯啊」、「剛開始要進很多東西」、「一開始肯定花錢」，告訴人又問：「你身上的錢應該夠你再開一個福利社的，為什麼你還需要再貸款去借」時，被告則答：「這樣我就不能放款了阿，而且我們老闆有時候會周轉」等語，又向告訴人表示：「我以前玩銀行的所以都有資源」、「我以前賭博也是這樣，但我還是靠自己把全部結束掉，就是處理掉」、「妳去辦勞保貸款把遠東清掉，剩餘的給我使用我每個月繳」等語(偵卷第27、29-31、33、36、37、45、49、51、53頁)。可見一再向告訴人強調，其確實打算投資福利社，且向告訴人增貸是因為「一開始要進很多東西，很花錢」，但始終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確有開設之計畫（於原審審理期日供稱「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我跟告訴人借錢時，有要經營福利社」等語，原審卷第82頁），甚至於確定無法開設福利社後，仍不歸還所借款項，卻將該款項花用殆盡，可見其向告訴人稱要開設福利社等語不實，而屬詐術，且對於所借貸之款項具不法所有意圖。
　3.被告於明知無法開設福利社，且已經將向告訴人借得之款項花用殆盡後，仍持續向告訴人誆稱「還沒有開，要去別的建設公司工地開設」等語（原審卷第29頁、第83頁），然此辯解已與告訴人於上開準備程序中所稱「被告從來沒有告訴我他沒有開福利社，甚至在11至12月還要求我繼續借錢給他」等語（同上卷第32頁）不合；且被告既然早就將告訴人所出借之款項用以償還欠款，顯然更無能力另覓地點開設福利社，卻仍向告訴人誆稱持續另覓地點中，顯然是以另一個謊言拖延告訴人的催討，益徵其自始就不打算以向告訴人貸得之款項開設福利社，也無償還欠款之計畫，對於該借款具不法所有意圖。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無可信，其確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向告訴人施用上開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其詐欺取財犯行可以認定。
　㈤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以邀約告訴人「投資」被告開設福利社之方式，對告訴人施行詐術，惟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被告是單純約定被告每月需要固定還我多少錢，被告每月要給我25,000元，全部要還我115萬元為止。我沒有要多賺被告的錢，我有拿到115萬元，其他該賺的他自己賺，不關我的事。我所謂投資被告，類似是把錢借給被告，讓他去做事業的意思，我們也有約定要寫借據，但最後沒有寫，我借款給被告時，認知上就是被告要分期把這兩筆錢還我等語(原審卷第57、63、66、70-71頁)，可知告訴人交付款項給被告後，並非與被告約定依據投資事業之賺賠情形給予獲利，而係被告於取得款項後之下月起，即每月返還固定款項至還清約定之數額為止，其餘盈虧均與告訴人無關，顯非向被告投資營利，公訴意旨此部分主張尚乏依據，無從採認，惟此部分不影響本院上開對被告犯詐欺取財罪之認定，併予敘明。
三、論罪：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其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犯意，兩次對告訴人施行詐術，其兩行為間之獨立性薄弱，且是侵害同一法益，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一接續犯即足。　　
四、維持原判決及被告上訴不可採之理由：　　 　　　　
　㈠原判決認被告事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並就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量刑及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⒈就科刑部分：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朋友關係，被告竟利用告訴人對其之信任，以上開方式詐騙告訴人，使告訴人向他人貸款而交付財物，造成告訴人財產上之鉅額損失及背負債務，並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侵害法益之程度；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亦未曾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不佳；被告無其他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復兼衡被告於自述為高中畢業、原從事板模工，月收入約4萬元、離婚，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本院卷第143-14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
　⒉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詐騙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交付之財物金額為77萬元，而被告迄今僅返還告訴人75,000元（本院卷第141頁被告與告訴人之一致陳述），尚有695,000元未返還告訴人(計算式：35萬元+42萬元-75,000元=695,000元)，是被告上開695,000元之犯罪所得，仍應依法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經核原判決業已詳予說明認定被告犯罪所憑證據及論述理由，所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亦未濫用其職權，而屬妥適，暨關於沒收之諭知及說明亦均無不合，被告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行，並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李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莊政諠


選任辯護人  謝孟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
53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1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莊政諠明知其負債累累，無資力可清償對乙○○之借款，且實
    際上並無與建商洽談可於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俗稱「小
    蜜蜂」)之事實，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
    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0月23日起，隱瞞自己無力清償借款
    之財務狀況，並向黃馨嫻佯稱打算在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
    以營利等語，營造其有還款能力之假象，而向乙○○借款，並
    應允於借款之下月起，每月返還乙○○新臺幣（下同）25,000
    元，致乙○○陷於錯誤，而於111年10月26日9時30分許，在高
    雄市○○區○○○路00號板信商業銀行旁交付35萬元予莊政諠，
    再於同年11月1日18時6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號8樓之
    9莊政諠租屋處內，交付42萬元予莊政諠，莊政諠並簽發面
    額35,000元、45,000元之本票各10張以取信乙○○。詎莊政諠
    取得前揭款項後，僅假意返還乙○○75,000元，以拖延掩飾其
    犯行，餘款則均用以其私人花用及償債。嗣因黃馨嫻察覺有
    異，經報警處理而查知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
    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
    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
    有明文。本判決後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已經當事人及辯護人同意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107頁以下)
    ，是其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傳聞
    法則例外之情形，亦經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無違法
    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適當，均有證
    據能力，得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固承認有於上開時間向告訴人貸得上開款項，且僅償還7
    萬5千元，但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其與告訴人間為借貸
    關係，並未施用詐術，亦無不法所有意圖，其嗣後無法依約
    償還欠款，是因為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以致其無法依照規
    劃進行並償還欠款等語。
　㈡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以打算在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以營利
    為由，向告訴人貸得上開款項，並約定上述償還計畫，然嗣
    後僅償還75000元等情，除為被告所承認外，亦經告訴人歷
    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指證明確，此外並有告訴人與被
    告之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13-25頁、偵卷第27-55頁、外放
    資料卷第1-26頁)、被告簽發之本票照片及影本(警卷第27-4
    1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司票字第4267號、108年度司
    促字第14628、15697、15491、22231號、104年度司促字第4
    2429號裁定(原審外放資料卷第27-33頁)在卷可證，此部分
    事實應可認定。
　㈢故本案所應審究者為，被告是否自始即無開設工地福利社之
    能力與計畫，亦無意依照上開約定償還借款，而有對告訴人
    施用上開詐術，並對於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具不法所有之意
     圖？經查：
　⒈被告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供稱：「我當時確實有說
    我要投資工地福利社」、「我和告訴人借款後，約定自111
    年11月起，每個月11日還款12,000元，每月26日還款13,000
    元，每月共還款25,000元，直到還清為止。我有在111年11
    月、12月及112年1月共還款75,000元給告訴人，其他部份我
    當作生活費用和還之前欠的債務全部花光了。後來福利社沒
    有開成，我那時候手機也壞掉，所以就沒有跟告訴人聯繫了
    」(警卷第2-3頁)、「我在左營一處工地做板模，我有跟老
    闆李友正說我想在工地開福利社，他說要幫我跟建設公司說
    ，我就在等李友正的回復，但後來當地里長就先進去工地開
    了福利社，我就沒有開成」「我把錢花掉了，我本身沒有資
    金，且有債務100多萬元」(偵卷第21-24頁)」、「我跟告訴
    人借80萬，要還款115萬，利息是35萬。當時工地在開挖而
    已，還不能進場開福利社，李友正說要幫我問看看建設公司
    ，他還沒有回復我可不可以開福利社前，我就先向告訴人借
    錢了，當時並沒有談好可以開工地福利社，我有跟告訴人約
    定借款下個月就開始還錢，但最後福利社沒有開，錢我還私
    人債務了」等語(原審卷第25、26、28、77-78、81-83頁)。
    供承確有以「要投資工地福利社」為由向告訴人貸款，並約
    定每月償還告訴人25000元，嗣後並未依約開設福利社，卻
    將借到的款項用以償還自己另外的債務及生活花費等情。
　⒉被告與告訴人之微信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有於111年10月23日
    起，陸續向告訴人稱：「投資我吧」、「保證準時還款」、
    「妳可以用機車幫我貸款」、「每個月我會存進去然後在跟
    你說繳完了」、「反正就是給我35」、「妳幫忙的也會多一
    點點給你」等語，當告訴人問被告：「貸款是福利社的是嗎
    ?」、被告則回答：「嗯啊」、「剛開始要進很多東西」、
    「一開始肯定花錢」，告訴人又問：「你身上的錢應該夠你
    再開一個福利社的，為什麼你還需要再貸款去借」時，被告
    則答：「這樣我就不能放款了阿，而且我們老闆有時候會周
    轉」等語，又向告訴人表示：「我以前玩銀行的所以都有資
    源」、「我以前賭博也是這樣，但我還是靠自己把全部結束
    掉，就是處理掉」、「妳去辦勞保貸款把遠東清掉，剩餘的
    給我使用我每個月繳」等語(偵卷第27、29-31、33、36、37
    、45、49、51、53頁)。可見一再向告訴人強調，其確實打
    算投資福利社，且向告訴人增貸是因為「一開始要進很多東
    西，很花錢」，但始終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確有開設之計
    畫（於原審審理期日供稱「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我跟告訴人
    借錢時，有要經營福利社」等語，原審卷第82頁），甚至於
    確定無法開設福利社後，仍不歸還所借款項，卻將該款項花
    用殆盡，可見其向告訴人稱要開設福利社等語不實，而屬詐
    術，且對於所借貸之款項具不法所有意圖。
　3.被告於明知無法開設福利社，且已經將向告訴人借得之款項
    花用殆盡後，仍持續向告訴人誆稱「還沒有開，要去別的建
    設公司工地開設」等語（原審卷第29頁、第83頁），然此辯
    解已與告訴人於上開準備程序中所稱「被告從來沒有告訴我
    他沒有開福利社，甚至在11至12月還要求我繼續借錢給他」
    等語（同上卷第32頁）不合；且被告既然早就將告訴人所出
    借之款項用以償還欠款，顯然更無能力另覓地點開設福利社
    ，卻仍向告訴人誆稱持續另覓地點中，顯然是以另一個謊言
    拖延告訴人的催討，益徵其自始就不打算以向告訴人貸得之
    款項開設福利社，也無償還欠款之計畫，對於該借款具不法
    所有意圖。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無可信，其確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
    之意圖，向告訴人施用上開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
    財物，其詐欺取財犯行可以認定。
　㈤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以邀約告訴人「投資」被告開設福利
    社之方式，對告訴人施行詐術，惟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
    ：我跟被告是單純約定被告每月需要固定還我多少錢，被告
    每月要給我25,000元，全部要還我115萬元為止。我沒有要
    多賺被告的錢，我有拿到115萬元，其他該賺的他自己賺，
    不關我的事。我所謂投資被告，類似是把錢借給被告，讓他
    去做事業的意思，我們也有約定要寫借據，但最後沒有寫，
    我借款給被告時，認知上就是被告要分期把這兩筆錢還我等
    語(原審卷第57、63、66、70-71頁)，可知告訴人交付款項
    給被告後，並非與被告約定依據投資事業之賺賠情形給予獲
    利，而係被告於取得款項後之下月起，即每月返還固定款項
    至還清約定之數額為止，其餘盈虧均與告訴人無關，顯非向
    被告投資營利，公訴意旨此部分主張尚乏依據，無從採認，
    惟此部分不影響本院上開對被告犯詐欺取財罪之認定，併予
    敘明。
三、論罪：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其
    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犯意，兩次對告訴人施行詐術，其兩行
    為間之獨立性薄弱，且是侵害同一法益，在刑法評價上，以
    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
    一接續犯即足。　　
四、維持原判決及被告上訴不可採之理由：　　 　　　　
　㈠原判決認被告事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並就被
    告所為本案犯行之量刑及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⒈就科刑部分：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朋友關係，被告竟利用告
    訴人對其之信任，以上開方式詐騙告訴人，使告訴人向他人
    貸款而交付財物，造成告訴人財產上之鉅額損失及背負債務
    ，並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侵害法益之程度；被告
    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亦未曾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不
    佳；被告無其他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
    表可佐；復兼衡被告於自述為高中畢業、原從事板模工，月
    收入約4萬元、離婚，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本院卷第143-1
    4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
　⒉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詐騙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交付
    之財物金額為77萬元，而被告迄今僅返還告訴人75,000元（
    本院卷第141頁被告與告訴人之一致陳述），尚有695,000元
    未返還告訴人(計算式：35萬元+42萬元-75,000元=695,000
    元)，是被告上開695,000元之犯罪所得，仍應依法宣告沒收
    ，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
　㈡經核原判決業已詳予說明認定被告犯罪所憑證據及論述理由
    ，所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
    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亦
    未濫用其職權，而屬妥適，暨關於沒收之諭知及說明亦均無
    不合，被告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行，並無理由，其上訴應予
    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李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3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莊政諠


選任辯護人  謝孟峰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53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1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莊政諠明知其負債累累，無資力可清償對乙○○之借款，且實際上並無與建商洽談可於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俗稱「小蜜蜂」)之事實，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0月23日起，隱瞞自己無力清償借款之財務狀況，並向黃馨嫻佯稱打算在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以營利等語，營造其有還款能力之假象，而向乙○○借款，並應允於借款之下月起，每月返還乙○○新臺幣（下同）25,000元，致乙○○陷於錯誤，而於111年10月26日9時3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號板信商業銀行旁交付35萬元予莊政諠，再於同年11月1日18時6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號8樓之9莊政諠租屋處內，交付42萬元予莊政諠，莊政諠並簽發面額35,000元、45,000元之本票各10張以取信乙○○。詎莊政諠取得前揭款項後，僅假意返還乙○○75,000元，以拖延掩飾其犯行，餘款則均用以其私人花用及償債。嗣因黃馨嫻察覺有異，經報警處理而查知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本判決後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已經當事人及辯護人同意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107頁以下)，是其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或其他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亦經本院審酌該證據作成之情況，無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適當，均有證據能力，得為證據。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固承認有於上開時間向告訴人貸得上開款項，且僅償還7萬5千元，但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其與告訴人間為借貸關係，並未施用詐術，亦無不法所有意圖，其嗣後無法依約償還欠款，是因為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以致其無法依照規劃進行並償還欠款等語。
　㈡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以打算在工地開設移動式福利社以營利為由，向告訴人貸得上開款項，並約定上述償還計畫，然嗣後僅償還75000元等情，除為被告所承認外，亦經告訴人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指證明確，此外並有告訴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13-25頁、偵卷第27-55頁、外放資料卷第1-26頁)、被告簽發之本票照片及影本(警卷第27-41頁)、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司票字第4267號、108年度司促字第14628、15697、15491、22231號、104年度司促字第42429號裁定(原審外放資料卷第27-33頁)在卷可證，此部分事實應可認定。
　㈢故本案所應審究者為，被告是否自始即無開設工地福利社之能力與計畫，亦無意依照上開約定償還借款，而有對告訴人施用上開詐術，並對於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具不法所有之意 圖？經查：
　⒈被告歷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供稱：「我當時確實有說我要投資工地福利社」、「我和告訴人借款後，約定自111年11月起，每個月11日還款12,000元，每月26日還款13,000元，每月共還款25,000元，直到還清為止。我有在111年11月、12月及112年1月共還款75,000元給告訴人，其他部份我當作生活費用和還之前欠的債務全部花光了。後來福利社沒有開成，我那時候手機也壞掉，所以就沒有跟告訴人聯繫了」(警卷第2-3頁)、「我在左營一處工地做板模，我有跟老闆李友正說我想在工地開福利社，他說要幫我跟建設公司說，我就在等李友正的回復，但後來當地里長就先進去工地開了福利社，我就沒有開成」「我把錢花掉了，我本身沒有資金，且有債務100多萬元」(偵卷第21-24頁)」、「我跟告訴人借80萬，要還款115萬，利息是35萬。當時工地在開挖而已，還不能進場開福利社，李友正說要幫我問看看建設公司，他還沒有回復我可不可以開福利社前，我就先向告訴人借錢了，當時並沒有談好可以開工地福利社，我有跟告訴人約定借款下個月就開始還錢，但最後福利社沒有開，錢我還私人債務了」等語(原審卷第25、26、28、77-78、81-83頁)。供承確有以「要投資工地福利社」為由向告訴人貸款，並約定每月償還告訴人25000元，嗣後並未依約開設福利社，卻將借到的款項用以償還自己另外的債務及生活花費等情。
　⒉被告與告訴人之微信對話紀錄可見，被告有於111年10月23日起，陸續向告訴人稱：「投資我吧」、「保證準時還款」、「妳可以用機車幫我貸款」、「每個月我會存進去然後在跟你說繳完了」、「反正就是給我35」、「妳幫忙的也會多一點點給你」等語，當告訴人問被告：「貸款是福利社的是嗎?」、被告則回答：「嗯啊」、「剛開始要進很多東西」、「一開始肯定花錢」，告訴人又問：「你身上的錢應該夠你再開一個福利社的，為什麼你還需要再貸款去借」時，被告則答：「這樣我就不能放款了阿，而且我們老闆有時候會周轉」等語，又向告訴人表示：「我以前玩銀行的所以都有資源」、「我以前賭博也是這樣，但我還是靠自己把全部結束掉，就是處理掉」、「妳去辦勞保貸款把遠東清掉，剩餘的給我使用我每個月繳」等語(偵卷第27、29-31、33、36、37、45、49、51、53頁)。可見一再向告訴人強調，其確實打算投資福利社，且向告訴人增貸是因為「一開始要進很多東西，很花錢」，但始終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證明確有開設之計畫（於原審審理期日供稱「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我跟告訴人借錢時，有要經營福利社」等語，原審卷第82頁），甚至於確定無法開設福利社後，仍不歸還所借款項，卻將該款項花用殆盡，可見其向告訴人稱要開設福利社等語不實，而屬詐術，且對於所借貸之款項具不法所有意圖。
　3.被告於明知無法開設福利社，且已經將向告訴人借得之款項花用殆盡後，仍持續向告訴人誆稱「還沒有開，要去別的建設公司工地開設」等語（原審卷第29頁、第83頁），然此辯解已與告訴人於上開準備程序中所稱「被告從來沒有告訴我他沒有開福利社，甚至在11至12月還要求我繼續借錢給他」等語（同上卷第32頁）不合；且被告既然早就將告訴人所出借之款項用以償還欠款，顯然更無能力另覓地點開設福利社，卻仍向告訴人誆稱持續另覓地點中，顯然是以另一個謊言拖延告訴人的催討，益徵其自始就不打算以向告訴人貸得之款項開設福利社，也無償還欠款之計畫，對於該借款具不法所有意圖。
　㈣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無可信，其確基於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向告訴人施用上開詐術，使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其詐欺取財犯行可以認定。
　㈤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以邀約告訴人「投資」被告開設福利社之方式，對告訴人施行詐術，惟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被告是單純約定被告每月需要固定還我多少錢，被告每月要給我25,000元，全部要還我115萬元為止。我沒有要多賺被告的錢，我有拿到115萬元，其他該賺的他自己賺，不關我的事。我所謂投資被告，類似是把錢借給被告，讓他去做事業的意思，我們也有約定要寫借據，但最後沒有寫，我借款給被告時，認知上就是被告要分期把這兩筆錢還我等語(原審卷第57、63、66、70-71頁)，可知告訴人交付款項給被告後，並非與被告約定依據投資事業之賺賠情形給予獲利，而係被告於取得款項後之下月起，即每月返還固定款項至還清約定之數額為止，其餘盈虧均與告訴人無關，顯非向被告投資營利，公訴意旨此部分主張尚乏依據，無從採認，惟此部分不影響本院上開對被告犯詐欺取財罪之認定，併予敘明。
三、論罪：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其基於詐欺取財之單一犯意，兩次對告訴人施行詐術，其兩行為間之獨立性薄弱，且是侵害同一法益，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一接續犯即足。　　
四、維持原判決及被告上訴不可採之理由：　　 　　　　
　㈠原判決認被告事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並就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量刑及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⒈就科刑部分：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朋友關係，被告竟利用告訴人對其之信任，以上開方式詐騙告訴人，使告訴人向他人貸款而交付財物，造成告訴人財產上之鉅額損失及背負債務，並考量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侵害法益之程度；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亦未曾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不佳；被告無其他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復兼衡被告於自述為高中畢業、原從事板模工，月收入約4萬元、離婚，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本院卷第143-14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1年。
　⒉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詐騙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交付之財物金額為77萬元，而被告迄今僅返還告訴人75,000元（本院卷第141頁被告與告訴人之一致陳述），尚有695,000元未返還告訴人(計算式：35萬元+42萬元-75,000元=695,000元)，是被告上開695,000元之犯罪所得，仍應依法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經核原判決業已詳予說明認定被告犯罪所憑證據及論述理由，所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審酌之上開情狀，業已注意及考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亦未濫用其職權，而屬妥適，暨關於沒收之諭知及說明亦均無不合，被告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行，並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李靜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慧玲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